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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职业学校属于人才“生产链”环节，为处于人才

“消费链”环节的企业提供各级各类技术技能人才，可

以说，没有职业学校的人才供给就不会有当代企业的

发展。 企业在享受了职业学校所提供的益处时，理应

肩负起支持职业教育发展的社会责任。 然而，当前我

国校企合作过程中还面临着诸多问题，“校热企冷”的

“新二元分割”现象较为凸显，企业更多地考虑自身发

展与经济利益的追求，这与当前我国企业职业教育责

任难以有效落实具有密切的关系。
已有研究对企业职业教育责任概念、边界、责任

缺失缘由及承担策略等内容进行了讨论，但对于企业

职业教育责任概念还未形成一致。 刘晓认为，教育中

的企业社会责任是指由于企业享受了因教育供给人

才的权利而创造了自身经济价值，企业理应承担与权

利对等的教育义务[1]。 职业教育责任边界是企业行为

的性质认定和内容构成，徐珍珍认为，不同性质、不

同规模、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企业，其承

担的职业教育责任内容及承担方式存在差异，并提出

了慈善捐助型、校企合作型和社区协作型三种责任模

式[2]。杨公安认为，我国现有的政府部门文件大多是停

留在“鼓励”或“提倡”层面，尚未从立法层面予以明确

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是一种法定义务；再者，企业参与

校企合作看重的是一系列的优惠政策，而不是促进社

会发展的公民责任[3]。 引导和激励企业更好地承担职

业教育责任成为下一步研究方向。 柳燕认为应围绕

“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制度、给予企业财政支持、职业

学校权利让渡、建构深度合作机制、加强企业责任履

行意识与能力”等方面落实企业职业教育责任[4]。通过

梳理已有文献，使我们对企业职业教育责任的相关研

究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但依然存在可供进一步讨论

的空间。企业履行职业教育责任是否能同时带来经济

利益和社会利益？ 如若可以带来经济利益和社会利

益，那么，企业职业教育责任可否被看作一种战略性

企业社会责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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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此， 本文从国内外已有文献的研究出发，结

合当前我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现状，以战略性企业

社会责任理论为研究框架，提出企业自身经济利益和

社会价值创造是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边界的观点。在

此基础上，从企业职业教育责任的特征契合性、经济

价值和社会价值创造三个方面，论证企业职业教育责

任为一种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

二、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框架

美国学者伯克和洛格斯顿（Burke & Logsdon）于
1996年提出了“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认为当

企业的社会责任能为自身带来实质性的商业利益，特

别是通过支持核心业务活动而帮助企业完成使命时，
就可以将企业社会责任称之为战略性的社会责任 [5]。
后续美国学者波特和克莱默（Porter & Kramer）提出了
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边界：一是能为企业自身

创造经济利益，二是可以为整体社会增进福利；并认

为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不仅改善了市场之间的竞争

环境，还有利于企业与社会之间实现价值共享 [6]。 美

国学者马尔奈特（Malnight）等人也从经济利益和社会
价值两个维度对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进行了界定，并

建构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景观模型。 他们认为，只能带

来社会效益的社会责任项目称为慈善项目；只能为企

业创造效益的社会责任项目称为宣传项目；无论是对

企业还是社会而言，所产生的效益都很小的社会责任

项目称为偏好性项目； 那些既可以为企业带来效益，
又能为社会创造福利的项目称为合作性项目 [7]；企业

致力于开展的合作性项目管理及其实践就是一种战

略性企业社会责任。 美国学者钱德勒和维特（Chan-
dler & Werther）围绕四个主要元素定义了战略性企业
社会责任概念：第一，应将企业社会责任视角置于企

业战略规划过程之中；第二，企业所采取的行动应当

与核心运营密切关联；第三，企业应融入利益相关者

视角；第四，企业和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应当从短期转

移到中长期[8]。 学者许英杰等将企业既追求自身的价

值创造目标，又追求社会福利目标的企业社会责任管

理和实践活动称为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并将企业价

值创造和社会福利追求视为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的

边界[9]。显而易见，与以往定义相比，钱德勒和维特对
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的界定更为全面和充分，不仅建

立起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战略发展规划、企业

核心运营之间的关系，还强调了利益相关方的观点和

前瞻性对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性。
综上，本研究将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界定如下：战

略性企业社会责任是指基于企业中长期战略规划和核

心业务框架下，在企业利益相关者之间所开展的，既能

提高企业自身经济利益，又能增进社会福利的一系列

企业社会责任管理和实践活动。 与一般的企业社会责

任相比，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应具备如下特征：一是长

期性特征。主要是指企业的战略活动注重强调利益相

关者之间的较长时间段内的合作关系，应是一种中长

期战略，可为企业长远发展带来收益。 二是向心性特

征。主要是指战略性责任应与企业的战略规划、企业目

标与使命等要素相匹配，又可以称为战略目标。三是专

属性特征。主要是指企业所获取的自身经济利益应是

专有或内部化的利益， 而不是简单地可被其它行业所

共享的集体产品。 四是可见性特征。 主要是指企业开

展的战略性活动具有可观察性， 是可以被各利益相关

者所感知的。 可见，企业社会责任在创造了经济利益

和社会利益时，还应满足长期性、向心性、专属性和可

见性四个特征，才可以称为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

三、企业职业教育责任的战略性分析

企业社会责任历来被学术界视为一个本质上存

在争议的社会概念， 并且在应用上具有相对开放性。
企业职业教育责任从属于企业社会责任， 也充满着

“概念丛林”。 因此，本研究将企业职业教育责任界定

为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狭义层面的企业职业教育责

任是指由于企业享受了“职业学校培养的人才为企业

生产经营创造价值”的权利，理应在依法经营、创造利

润、服务股东的同时，积极承担与自身能力相匹配、促

进职业教育发展的社会责任；广义层面的企业职业教

育责任包括狭义层面的企业职业教育责任和企业培

训。本研究所涉及的“企业职业教育责任”专指狭义层
面的企业职业教育责任，并从企业职业教育责任的特

征契合性、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创造三个方面，阐述

企业职业教育责任为一种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

（一）企业职业教育责任所契合的特征分析

企业职业教育责任只有契合了战略性企业社会

责任的“长期性、向心性、专属性和可见性”四个基本

特征， 才能采用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框架进行分析，
才可以判断企业职业教育责任是否具有战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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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业职业教育责任具有长期性特征
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是在企业社会责任基础之

上形成的，根植于企业成长和发展历史之中，具有长

远性和前瞻性特征。 一般而言，企业与学校的合作会

经历三个不同层次：一是校企结合阶段。 主要是指停

留在学生参观、顶岗实习、毕业生就业等浅层次上，职

业学校是主要的育人主体，占据着校企合作权利的上

位，企业被动参与校企合作过程，缺乏相应的话语权，
属于学校与企业合作的初期阶段。二是校企合作阶段。
主要是指校企双方在彼此了解、充分信任的基础上，本

着“契约自由、意思自治”的原则，所达成的集“人才培

养、师资互派、资源共享”等内容的战略合作层次，采

用校企“双元”育人模式，企业拥有一定的话语权，能

根据自身内在的资源优势、战略规划主动履行职业教

育责任，这是企业与学校合作的成熟阶段。 三是校企

命运共同体阶段。主要是指校企双方在战略合作基

础上，围绕“资本、技术、设施、管理”等要素，形成的企

业和学校“利益与共、互利共赢”的合作关系。 具体表

现为企业与学校作为两个同等重要的育人主体，实现

了产教融合校企“双元”育人，并且企业与学校之间利

益与共、命运休戚相关，这是合作的理想阶段。企业与

学校所开展的不同层次的合作，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契

约，契约的不完全性和长期性特征，需要企业与学校

之间通过长期不断地重复博弈来完善契约内容，最终

形成互惠合作的契约关系。 可见，企业职业教育责任

契合了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的长期性特征。

2.企业职业教育责任具有向心性特征
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应从企业内部出发，根据自

身优势和资源状况主动选择契合的责任内容，所承担

的内容应与企业、目标、使命相吻合，而不是迫于外界

压力做出的回应。 对于中小型企业而言，参与职业教

育、履行职业教育责任的主要目的是获取特殊人力资

本和通用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和企业绩效

的贡献已经远超过物质资本，意味着企业之间的竞争

已经由传统的外部物质资本竞争演变为内部资源竞

争，而员工作为企业重要的人力资本资源，是知识与

技能的拥有者和实践者，已成为企业获取持续竞争力

的有效载体。职业学校作为技术技能人才的“生产链”
环节，优先为合作企业提供专业对口的合格技术技能

人才；企业处于技术技能人才的“消费链”环节，通过

接受职业学校输出的毕业生，以提升企业内部人力资

本存量。 在校企合作背景下的技术技能人才“生产—
消费”链条中，学校根据企业人力资本需求，定期输送

专业对口、数量充裕的优质“准员工”，既提升了职业

学校毕业生就业率，缓解了市场就业压力，又缩减了

企业人力资本投入。 对于大型企业而言，履行职业教

育责任，不仅是实现人力资本投资，更是践行大型企

业公民责任的需要。 可见，企业履行职业教育责任与

自身战略发展规划、使命和目标等要素相匹配，契合

了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的向心性特征。

3.企业职业教育责任具有专属性特征
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专属性问题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由内向外的独特性抉择。 即从企业内部出发，根

据自身主体特征选择承担与自身能力匹配的社会责

任。 二是由外向内的利益内化。 即企业应将承担社会

责任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内化吸收为可以提升自身经

济价值的能力。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是由内向外的独特

性抉择，是企业与学校基于双方资源优势基础之上建

立关系契约的过程。一是企业基于自身资源、场地、技

术、文化等要素优势，可以为学生提供参观、实习、就

业等机会； 二是企业根据产业发展和岗位用人需求，
与学校共同围绕人才培养方案、课程设置、实训室建

设、师资配备、考核评价等方面开展“双元”育人；三是

企业可以按照一定资金比例投资于职业教育，实现多

元化办学格局，以打造校企命运共同体。 企业在履行

职业教育责任过程中，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利益，如提

升了职业教育办学质量、 推动了学生的全面发展、维

护了职业教育公平、 营造了诚信有序的社会环境等。
与此同时，企业还实现了社会效益的内化，诸如解决

用工需求、获取人力资本、享受政府补贴、提升企业声

誉等。可见，企业参与职业教育，进而履行企业职业教

育责任， 是经过成本收益考量后做出的市场决策行

为，不仅提升了社会福利，还将社会效益内化为推动

企业自身发展的动力，契合了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的

专属性特征。

4.企业职业教育责任具有可见性特征
从狭义的企业职业教育责任视角来看，主要涉及

企业和职业学校两个契约主体。依据校企合作的发展

阶段可知，在校企结合层面，企业主要是围绕学生层

面开展合作，如学生参观、顶岗实习和就业等内容，学

生既是潜在的员工，也是企业可见的人力资本。 在校

企合作层面，校企之间从单纯地实习就业层面延伸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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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全过程，除了获取可见的人力资本和硬件资

源外，还可以获取不可见的软性资源，如技术攻关、人

员互换、文化交流、信息共享等，甚至部分企业还可以

结合国家政策获得资金补贴，以及各种税收减免。 在

校企命运共同体阶段， 企业与学校之间在 “资本、技

术、设施、管理”等方面开展全方位的合作，企业不仅

可以获取可见的人力资本、财力资本、智力资本，还可

以获取更多地社会声誉，如当地政府的嘉奖、新闻媒

体的宣传以及利益相关者的认可等，均能有效提升企

业的核心竞争力。

（二）企业履行职业教育责任的经济价值分析

随着经济和社会转型发展，传统的产业形态日益

消解，正被“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取代，劳

动力市场用人需求不断提高，指引着产业链和教育链

向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生态化方向发展[10]。 企业与职

业学校始终是一对矛盾统一体，企业践行的是以利益

最大化为主要目的的“经济人”角色，职业学校践行的

是以育人为主要目的“社会人”角色，二者对参与职业

教育的目的有着本质区别。与职业学校公益性追求不

同，因受劳动力市场特征、企业主体特征、不同行业对

技能的要求等因素影响，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更多地是

建立在对“成本与收益”权衡基础之上而做出的市场

决策行为，唯有认为参与职业教育的“产出”不低于

“投入”，企业才会积极主动地履行职业教育责任。

1.通过接受学生顶岗实习解决企业短期用工需求
当前， 受经济社会转型和人口结构等要素影响，

我国正进入第二个“刘易斯转折点”，早期区域性劳动

力无限供给正在向结构性劳动力短缺转变，随之而来

的是技术技能型劳动力短缺、工资成本上升。 对于人

员流动性较大的中小型企业，为解决企业短期用工需

求以及节省劳动力成本，他们将职业学校学生顶岗实

习视为解决上述压力的有效途径，通过安排实习生参

与低技术含量的生产劳动，既可以解决劳动力短缺对

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又可以节约工资成本。因此，企

业对“顶岗实习”层面的校企合作主动性较高，在一定

程度上也是企业追逐利润最大化的“经济人”角色的

外在表征。 对于职业学校而言，顶岗实习是人才培养

必不可少的环节， 是安排学生体验真实工作环境、感

悟企业文化、实践理论知识、塑造职业素养的过程。由

于受到诸如顶岗实习时间与企业用工需求时间不匹

配、学生实习周期与工人技能成长周期不匹配、学生

职业素养与岗位要求不匹配、实习学生供给量与企业

员工需求量不匹配等因素的制约，致使职业学校更倾

向与一些合作机制灵活、人员流动性较大的中小型企

业开展浅层次的校企合作，在满足企业用工需求的同

时，完成学生顶岗实习教学任务。

2.通过“订单班”等形式获取优质人力资本

企业人力资本投资是指企业为了可持续发展，努

力提高人力资本存量而实施的各种消耗成本的投资

行为。 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也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行

为，其主要目的是获取高质量的人力资本，包括部分

企业所需要的特殊人力资本以及企业通用性人力资

本。对于特殊的人力资本，企业更希望通过诸如“订单

班”“现代学徒制”等形式，给予学生排他性的知识和

技能，提升学生毕业后的高留任率，降低“搭便车”或

“挖人外部性”引发的技能流失，以弥补前期企业在校

企合作中的净投入。对于一般性人力资本投资培养的

人才，尤其是在劳动力流动比较频繁的情况下，一旦

受训者感觉其边际生产力与薪资待遇不匹配时，便容

易出现跳槽现象。 从微观角度来看，技能流失消耗了

投资企业的成本，对投资企业来说是一种损失；但从

宏观角度来看，无论技能是否流失，人力资本投资在

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整个国家的人力资源水平，提高了

全社会的人口素质。

3.通过参与校企合作享受多种形式的政府奖励
企业无论参与何种形式的校企合作，前期均需要

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或财力，如果企业无法得到收

益，或对未来收益充满了不确定性，则企业将会失去

参与校企合作的动力，更不可能自发地承担职业教育

责任，甚至部分企业还会以放弃履行职业教育责任的

方式来换取经济利益最大化。为克服当前“校热企冷”
的“壁炉效应”和“新二元分割”现象，需要建构企业履

行职业教育责任的补偿机制，如根据企业参与职业教

育的贡献， 政府职能部门按照国家规定的相关政策，
及时给予金融、财政、土地或信用等方面的补偿，以保

护和促进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

4.通过履行职业教育责任全面提升企业声誉
企业声誉指利益相关者参照一定标准，对企业过

去的一切行为和结果进行分析，然后形成对企业未来

行动的一种总体感知。 依据皮格马利翁效应，由于人

的有限理性、信息不对称等因素制约，发展初期阶段

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企业声誉产生的影响并不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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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但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利益相关者对企业赋予

了更多地期望，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时边际报酬不断

递增，更容易获得声誉回报，也更容易激发企业履行

社会责任的动力[11]。 2019 年，国家发改委和教育部联

合颁布的《建设产教融合型企业实施办法（试行）》指

出，针对发展潜力大、参与职业教育贡献突出的企业，
纳入产教融合型企业建设信息储备库，及时向社会公

开，并在金融、土地等方面给予支持。产教融合型企业

是经国家复核确认、建设培育、认证考评的企业，不仅

是对积极参与职业教育企业的一种外在称呼奖励，更

是对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认可。对于积极参与职

业教育但尚未纳入产教融合型企业目录的企业，地方

政府的嘉奖、新闻媒体的宣传、利益相关者的认可等，
都是提升企业公民形象的有效途径。利益相关者对企

业公民形象评价越高，企业的声誉和组织公民行为水

平就越高，最终将转化为持续的经济收益，推动企业

发展。

（三）企业履行职业教育责任的社会价值分析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技术技能人才的

供给质量与企业需求标准还存在较大差距，社会各界

对企业主动履行职业教育责任、积极参与产教融合校

企“双元”育人的呼声日益高涨，要求现代企业除了承

担社会“经济发展”的使命外，还应承担社会“道德发

展”的使命。

1.校企一体能提升职业教育办学质量
与普通教育不同， 职业教育作为一种跨界教育，

横跨了 “教育与职业”“企业与学校”“工作与学习”等

疆域，倒逼职业教育从传统政府办学为主向政府统筹

管理、社会多元主体参与的格局转变，从参照普通教

育办学模式向专业特色鲜明的类型教育转变，从传统

单一育人主体的定界教育向现代化校企协同育人的

跨界教育转变。 在一定程度上，鼓励符合条件的企业

承担职业教育办学主体、 育人主体和利益共同体角

色。 一是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改变了传统单纯依靠政

府部门统筹管理的局面，形成了行业企业、社会等多

元化办学格局， 使人才培养层次和规模更加灵活多

样，有助于激发多元主体的活力；二是企业与职业学

校协同开展校企“双元”育人模式，更好地实现了区域

产业需求与职业学校专业设置对接、行业职业标准与

教学内容对接、 企业生产过程与教学过程对接的要

求；三是企业可将资本、技术、设施、管理等要素投入

到职业教育过程中，弥补职业学校在师资力量、教学

设施、产业技术等方面存在的不足。

2.产教融合利于推动学生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在论述人的全面发展观时指出，未来教育

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的教育，它是造就

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 [12]。 依据马克思的观点，只

有将生产劳动与教育教学有序衔接，才能实现学生的

全面发展，否则，教育将失去其应有的价值。与普通教

育一样，职业教育是一种培养人的活动，其本体价值

是培养合格的技术技能人才，解决的是人的全面发展

的问题。而产教融合作为校企异质性主体之间协同育

人的实践整合，就是实现这一本体价值和根本问题的

关键。因此，要实现职业学校学生的全面发展，必须将

学生的学习过程同企业生产实践相结合，实现教育教

学与生产实践活动的有机统一。 企业的操作工艺、真

实的工作环境、典型的工作任务等，有效弥补了职业

学校人才培养与企业用工需求之间的差距， 可以说，
企业为职业学校学生提供了一种有效载体。一是学生

通过顶岗实习阶段的学习，可以将学校所学的理论知

识应用于企业生产实践，实现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的

结合；二是学生通过“岗前实习”等形式，在典型的工

作任务中寻找到更加符合自身发展的工作岗位，实现

工作岗位与自身能力的匹配； 三是学生通过 “学徒

制”、团队协作等模式，在真实的工作环境中迅速转变

角色，进一步明晰职业发展规划。总之，企业参与职业

教育，既是履行职业教育责任的过程，也是发挥职业

教育育人价值，增进整体社会人口素质的过程。

3.履行职业教育责任，维护职业教育公平

2019 年政府工作报告将“稳就业”放置于“六稳”
之首，提出保证就业稳定就是实现社会的稳定。 对于

职业学校而言， 受制于生源的特殊性以及当前职业

教育社会地位不高等因素的影响， 所培养的技术技

能人才尚未很好地契合市场需求。 对于多数学生而

言，选择职业教育与其说是选择专业学习，不如说学

生们更看重未来的就业形势。 可见，毕业生的就业问

题，不仅成为了职业学校工作重心，也是实现社会稳

定的应然举措。 对于企业而言，在充分享受各项权利

的同时，理应履行职业教育责任，并以合乎伦理的行

为维护职业教育公平。 职业教育公平主要包括“自由

原则”和“差异原则”两部分。 “自由原则”是指在不影

响他人充分享受权利的情况下， 尽可能多地为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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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学生提供自由选择职业的机会；“差异原则”是

指尽管经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也存在着差异和不

公平，但企业应从差异性角度和保护弱者角度出发，
尽可能使社会最底层人员获得优先性[13]，即在企业选

择员工时，凡是职业学校毕业生能胜任的工作岗位，
应优先考虑雇佣， 最大程度上为处于弱势地位的职

业学校学生提供优先性，从而维护职业教育公平，进

而实现社会稳定。
综上所述，企业职业教育责任契合了战略性企业

社会责任的长期性、向心性、专属性和可见性特征，是

一种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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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c Research on the Responsibility of Enterprise Vocational Education

QIN Cheng-xian
（Tianj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Tianjin 300222, China）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phenomenon of "hot school and cold enterprise" and "new dual division" in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in
China are more obvious,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difficulty in effectively implementing the responsibility of enterprise vocational edu-
cation in China. Based on the theory of strategic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the boundary of strategic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s the creation of enterprise's own economic interests and social value.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strategic
responsibility of enterprise vocational education from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the characteristic fit, the economic value and the social
value creation. It is found that the responsibility of enterprise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in lin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trategic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sponsibility can realize its own economic value creation and improve the overall social wel-
fare, which is a kind of strategic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Key words: enterprise vocational education responsibility; enterprise social responsibility; vocational education;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53


